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罚〔2025〕42号

当事人：敬永政（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的经营者）

身份证号码：51XXXXXXXXXX54

身份证住址：四川省XXXXXXX会

工作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长乔凤山工业区B05（自编03）二楼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8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经营的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经营的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主要从事摩托车配件喷漆项目。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且已配套废气收集治理设施。该项目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第75小项：摩托车制造375-其他（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除外），属于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即该项目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的情况下，擅自投入生产。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8月6日、26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8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8月6日、26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你是该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的实际经营者；二是8月6日对该厂检查时，2楼调漆房的调漆工序、喷漆车间的1号喷漆房（自编1号）喷漆工序、烘干线正在生产，调漆房内有员工正在调配漆料，地上有一桶调好的漆料，并且1号喷漆房（自编1号）也有员工正在使用喷枪对塑料件进行喷漆，喷枪用软管连接到悬挂起来的一桶已调配好的漆料，烘干线上也有喷漆完的塑料件。我局执法人员经使用便携式VOCs检测仪对现场喷漆房及调漆房涂料进行检测，测得TVOC数值均超过700mg/m³；三是我局现场委托广东XX研究院对该厂2楼调漆房内已调配好的漆料及喷漆车间1号喷漆房（自编1号）喷漆工序正在使用的漆料分别进行采样检测；四是该厂生产线于2022年在此地已建设完成，你于2025年8月份开始转租赁段X海的厂房进行喷漆项目生产，即该厂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在6个月以下；五是该厂1个月漆料用量约0.72吨，年用量少于10吨；六是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前往该厂向你送达检测报告，因你不在现场而无法当面告知，遂通过电话与你协商后，通过微信发送电子版报告的方式告知你检测结果，现场有杜阮镇规划建设环保办公室工作人员见证。

4.2025年8月25日接收的广东XX研究院的《检测报告》（No.：SH2502460）、《检测报告》（ No.：SH2502462）及《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广质涂（2025）-SH2502460]、《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广质涂（2025）-SH2502462]、《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签收回执单。

证据四证明该厂喷漆房的涂料VOC含量为508g/L，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为54.2%，调漆房涂料VOC含量为540g/L，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为59.8%，均为溶剂型涂料，即存在排放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的排污情况、检测机构资质及我局执法人员收到监测报告的时间。

5.2025年8月6日你提供的《杜阮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同书》

证据5证明该厂厂房于2021年5月28日开始建设，承租人为段X海。

6.2025年8月6日你提供的《情况说明》。

7.2025年8月6日你提供的《租赁合同》。

证据6、7证明一是你于2025年8月1日开始转租赁段X海的厂房进行喷漆项目生产，你为该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的实际经营者和环保负责人；证明二是该厂1个月油漆用量约0.72吨。

8.2025年8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8证明你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9月28日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

二、听证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5年9月28日，你向我局提交《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我局于2025年10月21日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
（一）听证意见

你提出如下意见：

1.对案件事实有异议。当事人对法律知识并不熟知，当事人原本是精成公司的员工，因精成公司拖欠工资，当事人作为员工代表为解决原公司欠薪问题，召集了全体员工将2楼厂方租赁过来进行生产经营，当事人对原公司是否符合环保部门的验收并不知情，因为设备是原公司原有设备，并不是当事人自己建设的，所以当事人对原来的公司是否有资质并不了解。当事人接手该厂房的目的也是为了只做几个月解决所有员工的欠薪。

2.针对处罚金额有异议，当事人8月1日才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8月3日才开始正式生产，只有两天生产时间。我们的生产技术主要是手工喷漆，只用了两桶漆，2025年8月2日的领料单可以佐证，故对《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提及的0.72吨的用量存在异议。

3.2025年8月6日环保部门检查后当事人当天就遣散了员工，停止了生产。对于环保部门的检查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配合，生产后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并且当事人是初犯，能否考虑酌情减免。

4.当事人经济困难，现在处于无收入来源的状态。

（二）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你原本是精诚和冠鹏的厂长，曾于2024年7月16日因为冠鹏公司在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使用油性油漆进行喷漆作业的违法行为接受过我局执法人员的询问，并于2024年9月5日代表冠鹏公司签收《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江蓬环罚听告（2024）38号），你理应知悉冠鹏公司未通过环保验收的违法行为，且当你在接手精诚公司的设备进行生产作业时，你有义务和责任在生产前取得环保手续，而不是在未了解清楚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摩托车配件喷漆的生产活动。

《听证告知书》中提及的0.72吨的用量，是根据我局对你进行询问的内容推算出来的，以证明你年用量少于10吨，项目属于需编制环评报告表项目而非报告书项目。
你陈述的“限期内改正”、“配合执法调查情况”以及“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我局已按照《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粤环发〔2021〕7号）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一章环评类§1.8裁量标准中的裁量要素进行了裁量。后续如果你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且登报道歉，可按照法律规定减轻处罚，但最低罚款不得低于20万元；针对你提出的“未对环境造成损害”，根据广东XX研究院于2025年8月25日移交我局的检测报告显示，2025年8月6日该厂房显示喷漆房涂料VOC含量为508g/L，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为54.2%，调漆房涂料VOC含量为540g/L，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为59.8%，均为溶剂型涂料，即你存在排放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的排污情况。

第四、你如确实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后续可向我局申请分期或者延期缴纳罚款。
综上，我局对你提出的听证意见不予采纳。

三、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5年11月11日，你向我局提交《生态环境行政违法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申请书》。

陈述申辩意见

你提出如下意见：

1.对你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即将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异议。

2.违法行为发生后，及时整改，未对周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3.愿意主动进行公开道歉并作出环保守法承诺，在今后的生产工作中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全面加强环境安全生产管理，自觉承担起企业应有的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

综上，希望从轻处罚。

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针对你提出“对你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即将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异议。”“违法行为发生后，及时整改，未对周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愿意主动进行公开道歉并作出环保守法承诺，在今后的生产工作中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全面加强环境安全生产管理，自觉承担起企业应有的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根据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17日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显示，你经营的无名摩托车配件喷漆厂二楼调漆车间已拆除，喷漆烘干线配套的电线已剪断，已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另根据2025年11月20日南方都市报显示，你已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因此，对你罚款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我局对你提出的上述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采纳，对你拟作出罚款贰拾伍万元（小写：250000元）予以从轻处罚。
四、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经复核，你主动改正的行为属于从轻处罚情节，但涉及的从轻情节在权重裁量中已体现，则不再重复计算该情节。

同时，你上述公开道歉承诺守法的行为符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和《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十条的规定，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附件3《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三、适用标准”的规定，你违法行为可按拟处罚金额人民币250000元的50%降低处罚，由于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故按法定最低罚款额200000元处罚。

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及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一章 环评类”中“八、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1.8 裁量标准”和《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二项、第十条及附件3《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三、适用标准”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罚款贰拾万元（小写：200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版）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棠下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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